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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前言

1.1  发展背景

在提倡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清洁能源的国际形势下，推动汽车电动化对于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减少汽车尾气排放,对保障能源安全、促进节能减排、防治大气污染、推动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发展“低碳经济”的突破口和实现交通能源转型的重要途径，电动汽车的发展已得到日益重视和关注。

继2015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年）》（发改能源〔2015〕1454号）之后，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也相应在《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编制有关工作的通知》（粤发改能电〔2015〕784号）中，提出了本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编制的工作方案和设想。为落实国家、省政府的部署，支持韶关市电动汽车健康有序发展，确保规范和指导“十三五”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组织开展了韶关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十三五”规划。

本次规划在对现有政策和相关技术进行全面调研的基础上，以国家、省、市相关电动汽车产业发展规划为依据，科学预测电动汽车保有量，通过对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规划原则等问题进行研究，合理规划配套充电基础设施规模和布点，重点对“十三五”韶关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规划进行研究，提出“十三五”逐年建设方案和投资估算。

1.2  规划主要依据和内容

1.2.1  规划依据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的《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年）》（发改能源〔2015〕1454号）文件和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编制有关工作的通知》（粤发改能电〔2015〕784号），由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组织编制《韶关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十三五”规划》。

1.2.2  规划主要内容

(1)  归纳分析韶关市电动汽车及充电基础设施的发展现状;

(2)  根据韶关市电动汽车发展规划和充电基础设施的配置原则，分析预测韶关市“十三五”期间充电基础设施需求量;

(3)  结合国家和广东省提出的总体发展目标前提下，提出韶关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目标和充电基础设施布局规划;

(4)  分析计算韶关市“十三五”期间充电基础设施资金需求、用地需求和用电需求等。

第2章  发展基础

2.1  发展现状

2.1.1  韶关市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韶关市地处粤北，位于东经112°50′～114°45′、北纬23°5′～25°31′之间。西北面、北面和东北面与湖南郴州市、江西赣州市交界，东接河源市，西连清远市，南邻广州市、惠州市。被称为广东的“北大门”之称，从古至今是中国北方及长江流域与华南沿海之间最重要的陆路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韶关市地理区位图如图2.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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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韶关市地理区位图
韶关市辖3个市辖区、5个县、1个自治县，代管2个县级市，即武江区、浈江区、曲江区、乐昌市、南雄市、翁源县、始兴县、仁化县、乳源县、新丰县，全市总面积1.89万km2，2014年人口290.89万。常住人口密度153.91人/km2，韶关市行政区域划分如图2.1.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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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  韶关市行政区划图

全市气候属中亚热带湿润型季风气候区，一年四季均受季风影响，冬季盛行东北季风，夏季盛行西南和东南季风。四季特点为春季阴雨连绵，秋季降水偏少，冬季寒冷，夏季偏热。年平均气温18.8°C～21.6°C，最冷月份（1月）平均气温8°C～11°C，最热月份（7月）平均气温28°C～29°C，冬季各地气温自北向南递增，夏季各地气温较接近。雨量充沛，年均降雨1400～2400mm，3～8月为雨季，9月～次年2月为旱季。日平均温度在10°C以上的太阳辐射占全年辐射总量的90%，光能、温度、降水配合较好，雨热基本同季，有利植物生长和农业生产。全年无霜期310天左右，年日照时间1473～1925h，北部山区冬季有雪。

韶关交通区位优越，京广铁路、武广高铁、京珠高速公路和106国道南北向，323国道东西向经过市区贯穿全境，107、105国道分别经过韶关北部和东南部，另外，武江、浈江在韶关汇流，三条河流形成Y字型，成为珠江源头之一。因而韶关成为中国北方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与华南沿海之间最重要的水、陆路通道所在。

韶关物种资源丰富，被誉为华南生物基因库。森林资源居广东首位，是全国重点林区;韶关是全国有名的“有色金属之乡”，现已探明的矿产有49种，其中铜、铅、锌、锑、铋、汞、钠、稀土和煤等22种储量居全省第一位。水能资源可开发量占全省总量的19%。韶关山川秀美，风景名胜众多，被誉为集华南景观之大成。其中生态、佛教文化旅游富有特色，世界自然遗产丹霞山和全国重点寺庙南华禅寺等景区闻名海内外。

韶关市是广东省的重工业基地，工业主要以冶金、电力、电子和纺织为主体，拥有韶关钢铁厂、韶关冶炼厂、凡口铅锌矿、大宝山铁矿等一批国有大中型采掘、冶炼企业。

2.1.1.1  国民经济概况

韶关市2014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111.54亿元，较上年增长9.5%，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趋势。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42.95亿元，增长4.3%;第二产业增加值451.41亿元，增长10.7%;第三产业增加值517.18亿元，增长9.6%。三次产业结构为12.9：40.6：46.5。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生产总值38318元，增长8.7%，按平均汇率折算为6238美元。

2.1.1.2  全社会用电量
韶关市2014年全社会用电量119.22亿kWh，同比2013增长8.69%;供电量105.85亿kWh，同比增长8.03%，售电量100.8亿kWh，同比增长5.35%，线损率4.11%，同比降低26.15%。全社会用电最高负荷2388.5MW，同比增长11.79%;网供最大负荷2234MW，同比增长12.20%。

2.1.1.3  人口
韶关市2014年末常住人口290.89万人，比上年增加1.62万人，增长0.56%。城镇人口比重为53.8%，比上年提高0.07个百分点。户籍人口329.13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17.88万人。

2.1.1.4  交通

韶关市交通便利，水陆空立体交通四通八达。规划将韶关市高速公路网打造为“四纵五横一环”的布局结构，“四纵”包括京港澳高速韶关段、广乐高速韶关段、武深高速韶关段、韶新高速；“五横”包括韶赣高速、汕昆高速韶关段、大广高速韶关段、雄乐高速、始阳高速；“一环”是由广乐与韶赣高速北连接线、广乐高速、韶赣高速和京港澳高速组合形成的市区环城高速。

“四纵五横一环”的布局结构在出省高速通道方面，补充了韶关西部出省通道，总体上形成了横贯东西、纵穿南北的四个方向的干线高速公路网，使对外交通保障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在高速连接线路方面，强化了韶关市纵向高速公路之间的联系，同时东西部地区的高速公路路网密度得到了全面提升，全市高速公路骨架网络基本形成。

韶关市2015年末公路通车里程16131公里（公路密度87.7公里/百平方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491公里，国道通车里程440公里，省道通车里程1222公里，县道1850公里，乡道7885公里，村道4208公里，专用公路35公里。

2.1.2  电动汽车推广应用现状

截至2015年底，韶关市电动汽车保有量总计361辆，主要应用于公交车和出租车，分别为141辆和220辆，其他类型用车暂未得到应用，数据详见表2.1-1。

表2.1-1  韶关市电动汽车推广应用现状
	序号
	类别
	数量（辆）

	1
	公交车
	141

	2
	出租车
	220

	3
	物流环卫等专用车
	0

	4
	公务乘用车
	0

	5
	私人乘用车
	0


	总计
	361


注：（1）本规划中，公交车包括城市公交车、通勤班车以及城际客运车辆。
（2）公务及私人乘用车含社会租赁乘用车。
2.1.3  充电基础设施设现状

截至2015年底，韶关市充电设施主要有公交车充电站1座，出租车充电站4座，城市公共充电站4座，合计9座；公共机构专用充电桩106个；其他类型充电设施暂未得到应用，上述充电设施的主要建设和运营的参与主体是电动汽车生产厂商。数据详见表2.1-2、表2.1-3。

表2.1-2  韶关市充电站现状

	序号
	类别
	数量(座)

	1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2
	出租车充换电站
	4

	3
	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
	0

	4
	城市公共充电站
	4

	5
	城际快充站
	0

	总计
	9


表2.1-3  韶关市充电桩现状

	序号
	类别
	数量(个)

	1
	分散式公共充电桩
	0

	2
	公共机构专用充电桩
	106

	3
	私人专用充电桩
	0

	总计
	106


注：本规划中所指充电桩为分散式充电桩，不包含充电站内的充电桩。
2.1.4  充电基础设施电计价方式

韶关市充电基础设施电计价方式按供电局抄表周期每期结算，结算电费单价按粤发改价格〔2014〕607号文执行：

(5)  对向电网经营企业直接报装接电的经营性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执行大工业用电价格。2020年前，暂免收基本电费。经营性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的认定，由各地级以上价格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具体负责。

(6)  其他充电基础设施其所在场所执行分类目录电价。其中，居民家庭住宅、居民住宅小区、执行居民电价的非居民用户中设置的充电基础设施电，执行居民用电价格中的合表用户电价。

2.2  发展环境

国家和广东省有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电动汽车及充电基础设施展的政策，主要包括地方发展规划、地方补贴、道路通行权等优惠政策、城市规划、充电服务价格政策、土地优惠政策等方面内容，详见表2.2-1。

表2.2-1  电动汽车及充电基础设施展的相关政策

	
	文号
	政策名称
	部门
	主要内容

	国家
	国管节能〔2014〕293号
	《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购买新能源汽车实施方案》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等
	明确了政府机关和公共机构公务用车“新能源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对购买比例和规模有明确的要求。

	
	国办发〔2014〕35号
	《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
	提出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并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明确完善用电价格政策，2020年前，对电动汽车充电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

	
	发改价格〔2014〕1668号
	《关于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家发展改革委
	对经营性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实行价格优惠，执行大工业电价，并且2020年前免收基本电费；将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配套电网改造成本纳入电网企业输配电价。

	
	财建〔2014〕692号
	《关于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奖励的通知》
	国家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发展改革委
	中央财政拟安排资金对新能源汽车推广城市或城市群给予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奖励。

	
	财建〔2014〕842号
	《关于公开征求“十三五”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意见的通知》
	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发展改革委
	补助标准主要依据节能减排效果，并综合考虑生产成本、规模效应、技术进步等因素确定；“十三五”除燃料电池汽车外其它车型补助标准适当退坡。

	
	交运发〔2015〕34号
	《关于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在交通运输行业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
	交通部
	至2020年，新能源汽车在交通运输行业的应用初具规模，在城市公交、出租汽车和城市物流配送等领域的总量达到30万辆。

	
	国办发〔2015〕73号
	《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
	到2020年，基本建成适度超前、车桩相随、智能高效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满足超过500万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

	
	发改能源〔2015〕1454号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工信部、住建部
	明确到2020年全国建设超过1.2万座集中式充换电站，480万个分散式充电桩，并提出了分区域、分场所的分解目标。

	广东
	粤发改高技术[2014]345号
	《关于加快推进珠江三角洲地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
	广东省发改委
	推进新能源汽车在该地区的规模化推广应用，支持南方电网公司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多种资源参与。

	
	粤财工[2014]209号
	《广东省省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引导和支持全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第3章  问题与挑战

3.1  电动汽车推广应用

电动汽车及其充电技术的不确定性大。电动汽车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动力电池及充电等关键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不同技术方案对应的充电需求存在较大差异,增加了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的难度,加大了投资运营风险,影响了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
3.2  充电设施建设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难度较大。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规划、用地、电力等多项前提条件,在实施过程中涉及多个主管部门和相关企业。在社会停车场所建设充电基础设施,面对众多分散的利益主体,协调难度大。在私人乘用车领域,大量停车位不固定的用户不具备安装条件;对于具备安装条件的用户,存在业主委员会不支持和物业服务企业不配合的现象。此外,由于充电基础设施还涉及公共电网、用户侧电力设施、道路管线等改造,也增加了建设难度。
3.3  充电基础设施标准规范

充电基础设施设备接口、通信协议等技术标准亟需完善。已颁布的部分技术标准未严格执行,造成不同品牌的电动汽车与不同厂商的充电基础设施不兼容,充电便利性大大下降。充电基础设施相关工程建设标准有待进一步完善。充电基础设施与充电服务平台的通信协议、结算体系等标准不统一,充电服务平台的服务能力和质量未能满足用户需求。
3.4  配套支持政策体系

配套支持政策仍需加强。目前韶关市内对符合政策要求，可按韶关市财政、发改、科技、经信局转发《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和改革委关于就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奖励的通知》（韶财工[2015] 71号）的要求，设立奖励资金，专项用于奖励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但在城市建设及相关规划中对充电基础设施考虑不足,对充电基础设施的长期用地政策有待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充电基础设施财税支持政策与电动汽车支持政策不匹配,对社会资本吸引力不足,对居民区、社会停车场等安装困难的场所协调推动不够。
3.5  充换电服务的可持续发展商业模式

充电服务的成熟商业模式尚未形成。商业模式探索取得一定进展,但仍不具备大范围推广应用的条件。在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共充电服务领域，商业模式探索处于起步阶段，由于电动汽车数量少、设施利用率低、价格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充电服务企业普遍亏损。
第4章  需求预测

4.1  电动汽车推广应用需求预测

4.1.1  “十三五”汽车保有量预测

根据韶关市政府与交通部门的相关规划成果，综合统计分析本市各类型车辆的历史增长情况，根据社会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消费水平提高的需求，研究各类型汽车的发展趋势，对韶关市“十三五”期间各类型汽车保有量进行预测。预计到2020年，韶关市汽车保有量将分别达到：公交车1622辆，出租车1751辆，物流环卫等专用车3622辆，公务乘用车5497辆，私人乘用车244754辆，结果见表4.1-1。

表4.1-1  韶关市“十三五”汽车保有量预测
单位：辆
	序号
	类别/（辆）
	2015（现状）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1
	公交车
	913
	1028
	1152
	1293
	1446
	1622

	2
	出租车
	1431
	1493
	1553
	1618
	1684
	1751

	3
	物流环卫等专用车
	2467
	2664
	2877
	3108
	3353
	3622

	4
	公务乘用车
	8339
	7673
	7058
	6494
	5975
	5497

	5
	私人乘用车
	166578
	179901
	194293
	209838
	226625
	244754


4.1.2  电动汽车区域发展模式划分

根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编制有关工作的通知》（粤发改能电〔2015〕784号）文件中将广东省划分成两类地区，即电动汽车加快发展地区（珠三角9地市）与示范推广地区（其余12地市），其中：韶关市为示范推广地区（其余12地市）。后续相关测算均以此为依据进行划分。

4.1.3  “十三五”电动汽车保有量预测

4.1.3.1  预测原则

(7)  本规划采用替代比例法预测电动汽车增长趋势。即在韶关市汽车保有量预测结果的基础上，结合电动汽车增长实际情况与政府的电动汽车更新替代比例规划目标，得出各年度各类型电动汽车的增量预测。

(8)  汽车总增量=汽车新增需求量+原有及退出运行车辆的更新或替换量。

(9)  电动汽车更新替代比例定义为电动汽车增量与汽车总增量之比。韶关市“十三五”期间各车型的更新替代比例参考表4.1-2。

表4.1-2  韶关市“十三五”电动汽车更新替代比例
	序号
	类别/（辆）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1
	公交车
	16%
	20%
	25%
	33%
	40%

	2
	出租车
	13%
	16%
	20%
	25%
	30%

	3
	物流环卫等专用车
	15%
	18%
	22%
	28%
	35%

	4
	公务乘用车
	20%
	25%
	30%
	35%
	40%

	5
	私人乘用车
	0.35%
	0.80%
	1.35%
	1.95%
	2.60%


(10)  电动汽车增量=汽车总增量×电动汽车更新比例参考值

4.1.3.2  预测结果

根据4.1.1节韶关市“十三五”汽车保有量预测结果，结合上述电动汽车保有量预测原则，对韶关市“十三五”电动汽车保有量进行预测，预计至2020年，韶关市电动汽车保有量将分别达到：公交车617辆，出租车441辆，物流环卫等专用车872辆，公务乘用车2594辆，私人乘用车3612辆，预测结果详见表4.1-3。

表4.1-3  韶关市“十三五”电动汽车保有量预测

单位：辆

	序号
	类别/（辆）
	2015（现状）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1
	公交车
	141
	184
	244
	328
	450
	617

	2
	出租车
	220
	229
	239
	252
	336
	441

	3
	物流环卫等专用车
	0
	92
	211
	368
	582
	872

	4
	公务乘用车
	0
	417
	897
	1427
	1996
	2594

	5
	私人乘用车
	0
	144
	500
	1148
	2158
	3612


4.2  充电设施的配置原则

4.2.1  充电基础设施服务对象

(11)  电动公交车充换电需求由公交车充换电站满足;

(12)  出租车充换电需求由出租车充换电站、城市公共充电站、分散式公共充电桩以及城际快充站共同满足;

(13)  物流环卫等专用车充电需求由专业车充电站、城市公共充电站、分散式公共充电桩以及城际快充站共同满足;

(14)  公务与私人乘用车充电需求由专业充电桩、城市公共充电站、分散式公共充电桩以及城际快充站共同满足。

4.2.2  充电站及充电桩服务能力

(15)  公交车充电站：100千瓦直流充电机10台，服务20辆车。

(16)  出租车充电站：40千瓦直流充电机15台，服务30辆车。

(17)  物流环卫车专业充电站：按7千瓦交流充电桩30台、40千瓦直流充电机3台，服务30辆车。

(18)  城市公共充电站：40千瓦直流充电机20台，年服务电量20万千瓦时，可同时服务20辆车。

(19)  城际快充站：按4台120千瓦直流充电机，同时服务8辆车。

(20)  分散式公共充电桩：按直流快充桩和交流慢充桩按1：4的比例设置;交流慢充桩7千瓦，年服务电量0.35万千瓦时;直流快充桩40千瓦，年服务电量l万千瓦时。

(21)  公务与私人乘用车用户专用充电桩：交流慢充桩7千瓦，按照一车一桩比例配置。

4.2.3  充电设施配置原则

(22)  公充电基础设施站数量（座）=充电型电动公交车总数量（辆）／每座站能够服务的车辆数量（辆／座）

(23)  公交车换电站数量（座）=换电型电动公交车总数量（辆）／每座站能够服务的车辆数量（辆／座）

(24)  出租车充电站数量（座）=〔充电型电动出租车总数量（辆）×（1-公共充电需求比例）〕／每座站能够服务的车辆数量（辆／座）

(25)  出租车换电站数量（座）=换电型电动出租车总数量（辆）／每座站能够服务的车辆数量（辆／座）

(26)  物流环卫等专用车充电站数量（座）=〔物流环卫等专用车（辆）×（1-公共充电需求比例）〕／每座站能够服务的车辆数量（辆／座）

(27)  城市公共充电站数量（座）=〔出租车公共充电站充电需求十物流环卫等专用车公共充电站充电需求+公务与私人乘用车公共充电站充电需求〕（万千瓦时）／每座站年服务能量（万千瓦时／座）

(28)  分散式直流公共充电桩数量（个）=〔出租车公共充电桩充电需求+物流环卫等专用车公共充电桩充电需求+公务与私人乘用车公共充电桩充电需求〕（万千瓦时）／〔4×每个交流公共充电桩年服务能量（万千瓦时／个）+每个直流公共充电桩年服务能量（万千瓦时／个）〕

(29)  分散式交流公共充电桩数量（个）=4×分散式直流公共充电桩数量（座）

(30)  城际快充站数量（座）应结合规划区域内高速公璐服务区数量确定。

(31)  公务与私人乘用车用户专用充电桩数量=公务与私人乘用车数量。

4.3  充电设施需求预测

4.3.1  总体充电基础设施需求预测

4.3.1.1  预测原则

(32)  各类电动汽车年新增充电需求=∑（年均行驶里程×平均电耗×电动汽车增量）

(33)  根据各类型电动汽车行驶特性，计算分类电动汽车的年充电需求。各类型电动汽车行驶特性参考表4.3-1。

表4.3-1  电动汽车行驶特性参考表

	车型
	占比
	年均行驶里程（千米）
	平均电耗（千瓦时/百公里）

	公交车
	纯电动
	50%
	70000
	130

	
	混合动力
	50%
	
	65

	出租车
	充电式纯电动
	95%
	100000
	18

	
	换电式全电动
	5%
	
	9

	物流环卫等专用车
	纯电动
	100%
	40000
	20

	公务乘用车
	纯电动
	50%
	15000
	20

	
	混合动力
	50%
	
	10

	私人乘用车
	纯电动
	50%
	15000
	20

	
	混合动力
	50%
	
	10


4.3.1.2  需求预测

根据4.1节韶关市“十三五”电动汽车保有量的预测结果，结合上述总体充电需求预测原则，对韶关市“十三五”电动汽车充电需求进行预测，预测结果详见表4.3-2。

表4.3-2  韶关市“十三五”电动汽车充电需求预测

单位：万千瓦时
	序号
	车型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1
	公交车
	1256 
	1665 
	2239 
	3071 
	4211 

	2
	出租车
	402 
	419 
	442 
	590 
	774 

	3
	物流环卫等专用车
	74 
	169 
	294 
	466 
	698 

	4
	公务乘用车
	94 
	202 
	321 
	449 
	584 

	5
	私人乘用车
	32 
	113 
	258 
	486 
	813 

	
	总计
	1858 
	2568 
	3555 
	5061 
	7079 


4.3.2  公共充电需求预测

4.3.2.1  预测原则

(34)  公共充电需求指通过公共充电设施（城市公共充电基础设施际快充站、分散式公共充电桩）满足的充电需求。

总体来看，除公交车的充换电需求均由公交车充换电站满足，换电型出租车的换电需求均由出租车换电站满足以外，其他各类电动汽车均有一部分的充电需求需由城市公共充电基础设施以及城际快充站满足。

公共充电需求=充电需求总量×公共需求占比。

(35)  各类型电动汽车的公共充电需求比例值参考表4.3-3。

表4.3-3  电动汽车公共充电需求比例值参考表

	序号
	车型
	公共充电基础设施
	比例

	1
	出租车
	城市充电站
	25%

	
	
	充电桩
	25%

	
	
	合计
	50%

	2
	物流环卫等专用车
	城市充电站
	20%

	
	
	充电桩
	20%

	
	
	合计
	40%

	3
	纯电动公务乘用车与私人乘用车
	城市充电站
	7.5%

	
	
	充电桩
	7.5%

	
	
	城际快充站
	5%

	
	
	合计
	20%

	4
	插电式混合动力公务乘用车与私人乘用车
	城市充电站
	5%

	
	
	充电桩
	5%

	
	
	合计
	10%


4.3.2.2  需求预测

根据4.3.1节韶关市“十三五”电动汽车充电需求预测结果，结合上述公共充电需求预测原则，对韶关市“十三五”电动汽车公共充电需求进行预测，预测结果详见表4.3-4。

表4.3-4  韶关市“十三五”电动汽车公共充电需求预测

单位：万千瓦时

	序号
	车型
	公共充电基础设施
	比例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1
	出租车
	城市充电站
	25%
	100.5 
	104.9 
	110.6 
	147.4 
	193.5 

	
	
	充电桩
	25%
	100.5 
	104.9 
	110.6 
	147.4 
	193.5 

	
	
	合计
	50%
	200.9 
	209.7 
	221.1 
	294.8 
	387.0 

	2
	物流环卫等专用车
	城市充电站
	20%
	14.7 
	33.8 
	58.9 
	93.1 
	139.5 

	
	
	充电桩
	20%
	14.7 
	33.8 
	58.9 
	93.1 
	139.5 

	
	
	合计
	40%
	29.4 
	67.5 
	117.8 
	186.2 
	279.0 

	3
	纯电动公务乘用车与私人乘用车
	城市充电站
	7.5%
	6.3 
	9.4 
	13.3 
	17.8 
	23.1 

	
	
	充电桩
	7.5%
	6.3 
	9.4 
	13.3 
	17.8 
	23.1 

	
	
	城际快充站
	5%
	4.2 
	6.3 
	8.8 
	11.8 
	15.4 

	
	
	合计
	20%
	16.8 
	25.1 
	35.3 
	47.4 
	61.6 

	4
	插电式混合动力公务乘用车与私人乘用车
	城市充电站
	5%
	2.1 
	3.1 
	4.4 
	5.9 
	7.7 

	
	
	充电桩
	5%
	2.1 
	3.1 
	4.4 
	5.9 
	7.7 

	
	
	合计
	10%
	4.2 
	6.3 
	8.8 
	11.8 
	15.4 


4.3.3  充电基础设施需求预测

根据上述充电需求预测结果，结合4.2节充电设施的配置原则，对韶关市“十三五”集中式充换电站和分散式充电桩需求进行预测，预测结果详见表4.3-5、表4.3-6。

表4.3-5  韶关市“十三五”集中式充换电站需求预测

单位：座

	序号
	类别
	2015（现状）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1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9 
	12 
	16 
	23 
	31 

	2
	出租车充换电站
	4
	4 
	4 
	4 
	6 
	7 

	3
	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
	0
	2 
	4 
	7 
	12 
	17 

	4
	城市公共充电站
	4
	6 
	8 
	9 
	13 
	18 

	5
	城际快充站
	0
	9 
	12 
	21 
	24 
	27 

	
	总计
	9
	30 
	40 
	58 
	77 
	101 


表4.3-6  韶关市“十三五”分散式充电桩需求预测

单位：个

	序号
	类别
	2015（现状）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1
	分散式公共充电桩
	0
	258 
	315 
	390 
	550 
	758 

	2
	公务乘用车专用充电桩
	106
	417 
	897 
	1427 
	1996 
	2594 

	3
	私人乘用车专用充电桩
	0
	144 
	500 
	1148 
	2158 
	3612 

	
	总计
	106
	819 
	1712 
	2965 
	4704 
	6964 


第5章  指导思想与原则

5.1  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国家和广东省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部署,加强规划指导,因地分类实施;鼓励社会参与,创新发展模式,发挥市场作用;系统科学地构建高效开放、与电动汽车发展相适应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保障和促进我市电动汽车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5.2  基本原则

5.2.1  整体谋划、系统推进、适度超前。

加强我市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的规划设计,将充电基础设施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从发展全局的高度进行整体统筹。建立市政府有关部门与相关企业各司其职、各尽所能、群策群力、合作共赢的系统推进机制,按照“桩站先行”的原则,适度超前建设,推进充电基础设施科学发展。
5.2.2  因地制宜、分类实施、经济合理。

根据各县区电动汽车发展阶段和应用特点,紧密结合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充电需求,遵循“市场主导、快慢互济”的技术导向,科学把握发展节奏,分类有序实施,加大交通、市政、电力等公共资源整合力度,合理布局充电基础设施,降低建设成本,节约土地资源。
5.2.3  统一标准、规范建设、通用开放。
坚持按照国家标准建设充电基础设施,加快完善充换电标准体系。规范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理顺管理流程,健全管理机制。实现充电服务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提高充电服务的通用性和开放性。
5.2.4  创新思路、市场主导、示范引领。
鼓励政府与企业发挥创新主体作用,持续开展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模式创新。加快完善政策环境,发挥市场主导作用,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激发市场活力。加强示范推广,为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
5.2.5  加强领导、协同推动、加快发展。
落实政府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的主体责任,建立由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牵头,相关主管部门紧密配合的协同推进机制。加强宣传引导和项目协调,充分调动企业和社会各方积极性,形成合力,加快发展。
第6章  发展目标

6.1  充电设施总体发展目标

6.1.1  国家发展目标

6.1.1.1  总体目标

根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年）》（发改能源〔2015〕1454号）文件中提出的国家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体发展目标如下：

到2020年,新增集中式充换电站超过1.2万座,分散式充电桩超过480万个,以满足全国500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优先建设公交、出租及环卫与物流等公共服务领域充电基础设施,新增超过3850座公交车充换电站、2500座出租车充换电站、2450座环卫物流等专用车充电站。

积极推进公务与私人乘用车用户结合居民区与单位停车位配建充电桩,新增超过430万个用户专用充电桩,以满足基本充电需求。鼓励有条件的设施对社会公众开放。

合理布局社会停车场所公共充电基础设施,按照适度超前原则,新增超过2400座城市公共充电站与50万个分散式公共充电桩,以满足临时补电需要。

结合骨干高速公路网,建设“四纵四横”的城际快充网络,新增超过800座城际快充站,以满足城际出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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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1  2015-2020年新增各类充电设施总体目标

6.1.1.2  分区域建设目标
根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年）》（发改能源〔2015〕1454号）文件中提出的示范推广地区发展目标如下：

到2020年新增集中式充换电站超过4300座,分散式充电桩超过220万个,以满足超过223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公共充电桩与电动汽车比例不低于1:8,城市核心区公共充电服务半径小于1公里;其他城市公共充电桩与电动汽车比例力争达到1:15,城市核心区公共充电服务半径力争小于2.5公里。

加强与加快发展地区的互联互通,以高速公路网为基础,逐步推进全国范围的城际快充网络建设。

6.1.2  韶关市发展目标

到2020年，韶关市将建成充电站148座，其中：公交车充换电站44座，出租车充换电站15座，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31座，城市公共充电站31座，城际快充站27座。建成充电桩7047个，其中：分散式公共充电桩802个，公务乘用车专用充电桩2611个，私人乘用车专用充电桩3634个。

表6.1-1  韶关市充电基础设施2020年发展目标
	类型
	数量（座、个）

	公交车充换电站
	44 

	出租车充换电站
	15 

	物流环卫等专用车充电站
	31 

	城市公共充电站
	31 

	城际快充站
	27 

	充电站总计
	148 

	分散式公共充电桩
	802 

	公务车专用充电桩
	2611 

	私人乘用车专用充电桩
	3634 

	充电桩总计
	7047 


6.2  充电设施布局

6.2.1.1  公交车充电站

公交充电站主要为城市电动公交车提供充电服务，应主要考虑依托现有和规划建设的公交首末站场、公交车夜间回车场建设，以充分利用现有的土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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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1  公交车充电站

6.2.1.2  社会公共充电站

社会公共充电站的主要服务对象为除公交车外的其他社会乘用车辆，布点原则如下：

(36)  布点宜优先在车流辆大、路网密集的片区布点，并适当考虑在离市区较远的车站，码头等地就近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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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2  社会公共充电站

(37)  建筑和人口密集，车流量大的发达区域布点密度建议在近期(2017年前)按6～20平方千米／座，远期按2～10平方千米／座考虑。次发达区域在2017年前暂不考虑布点，2020年前可布点，布点密度低于发达地区，按10～30平方千米／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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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3  社会公共充电站

(38)  对部分地区全新规划的重点区域，如芙蓉新城等，考虑其区内有良好的政策条件和建设基础，可适当提高其充电设施的布点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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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4  公共充电桩

(39)  对城际交通干线上的社会公共充电站，将充电设施纳入高速公路配套设施建设要求，新建高速公路服务区和有条件的加油站，原则上应按不低于停车位总数20%的比例配建充电桩或预留充电设施接口；鼓励已建成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和有条件的加油站改造增建充电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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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5  城际快速充电站

6.2.1.3  充电站

主要以整车充电为主，若有部分车辆采用换电模式，需要配套的换电站，布点原则可参照公交车和社会乘用车公共充电站的原则，并宜尽量与这两类充电站合并建设。

6.2.1.4  社会乘用车慢充电桩

社会乘用车慢充电桩应以分散建设的方式为主，在住宅小区、各单位办公场所、社会公共停车场以合理的比例配置：

(40)  新建住宅停车位建设或预留安装充电设施的比例应达到充电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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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6  乘用车专用充电桩
(41)  新建城市公共停车场以及新建办公楼、商城、酒店等公共建筑类项目，原则上应按不低于停车位总数的l0%配建充换电桩或预留充换电设备接口。

(42)  具备条件的政府机关、公共机构及企事业单位，在单位内部停车场，按不低于20%的比例设置新能源汽车专用停车位并配建充电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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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7  乘用车专用充电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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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8  立体智能车库充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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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9  立体智能车库充电站
6.2.1.5  新建高速公路服务区和有条件的加油站

原则上应按不低于停车位总数30%的比例配建充电桩或预留充电设施接口。

第7章  重点任务

7.1  规划实施安排

7.1.1  “十三五”逐年的充电站建设项目明细

根据6.1节韶关市发展目标对韶关市“十三五”逐年的充电站建设项目进行细化，详见表7.1-1和表7.1-2。

表7.1-1  “十三五”韶关市充电站新增建设明细表

单位：座

	序号
	县区
	设施类型
	项目数量（座）
	直流桩（个数）
	交流桩（个数）
	投资估算
（万元）
	投产年

	1
	浈江区
	城市公共充电站
	1
	20
	0
	500
	2016

	2
	浈江区
	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 
	1
	3
	30
	180
	2016

	3
	浈江区
	公交车充换电站
	4
	40
	0
	2000
	2016

	4
	新丰县
	城市公共充电站
	1
	20
	0
	500
	2016

	5
	新丰县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16

	6
	新丰县
	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 
	1
	3
	30
	180
	2016

	7
	武江区
	城市公共充电站
	1
	20
	0
	500
	2016

	8
	武江区
	出租车充换电站
	1
	15
	0
	330
	2016

	9
	武江区
	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 
	1
	3
	30
	180
	2016

	10
	武江区
	公交车充换电站
	3
	30
	0
	1500
	2016

	11
	翁源县
	城市公共充电站
	1
	20
	0
	500
	2016

	12
	翁源县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16

	13
	翁源县
	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 
	1
	3
	30
	180
	2016

	14
	始兴县
	城市公共充电站
	1
	20
	0
	500
	2016

	15
	始兴县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16

	16
	始兴县
	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 
	1
	3
	30
	180
	2016

	17
	乳源瑶族自治县
	城市公共充电站
	1
	20
	0
	500
	2016

	18
	乳源瑶族自治县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16

	19
	乳源瑶族自治县
	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 
	1
	3
	30
	180
	2016

	20
	乳源瑶族自治县
	城际快充站  
	2
	16
	0
	400
	2016

	21
	仁化县
	城际快充站  
	1
	8
	0
	200
	2016

	22
	仁化县
	城市公共充电站
	1
	20
	0
	500
	2016

	23
	仁化县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16

	24
	仁化县
	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 
	1
	3
	30
	180
	2016

	25
	曲江区
	城际快充站  
	1
	8
	0
	200
	2016

	26
	曲江区
	城市公共充电站
	1
	20
	0
	500
	2016

	27
	曲江区
	出租车充换电站
	1
	15
	0
	330
	2016

	28
	曲江区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16

	29
	曲江区
	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 
	1
	3
	30
	180
	2016

	30
	南雄市
	城市公共充电站
	1
	20
	0
	500
	2016

	31
	南雄市
	出租车充换电站
	1
	15
	0
	330
	2016

	32
	南雄市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16

	33
	南雄市
	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 
	1
	3
	30
	180
	2016

	34
	南雄市
	城际快充站  
	2
	16
	0
	400
	2016

	35
	乐昌市
	城市公共充电站
	1
	20
	0
	500
	2016

	36
	乐昌市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16

	37
	乐昌市
	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 
	1
	3
	30
	180
	2016

	38
	乐昌市
	城际快充站  
	3
	24
	0
	600
	2016

	39
	浈江区
	城际快充站  
	1
	8
	0
	200
	2017

	40
	浈江区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17

	41
	新丰县
	城市公共充电站
	1
	20
	0
	500
	2017

	42
	新丰县
	出租车充换电站
	1
	15
	0
	330
	2017

	43
	新丰县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17

	44
	新丰县
	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 
	1
	3
	30
	180
	2017

	45
	武江区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17

	46
	翁源县
	城市公共充电站
	1
	20
	0
	500
	2017

	47
	翁源县
	出租车充换电站
	1
	15
	0
	330
	2017

	48
	翁源县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17

	49
	翁源县
	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 
	1
	3
	30
	180
	2017

	50
	始兴县
	城际快充站  
	1
	8
	0
	200
	2017

	51
	始兴县
	城市公共充电站
	1
	20
	0
	500
	2017

	52
	始兴县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17

	53
	始兴县
	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 
	1
	3
	30
	180
	2017

	54
	乳源瑶族自治县
	城市公共充电站
	1
	20
	0
	500
	2017

	55
	乳源瑶族自治县
	出租车充换电站
	1
	15
	0
	330
	2017

	56
	乳源瑶族自治县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17

	57
	乳源瑶族自治县
	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 
	1
	3
	30
	180
	2017

	58
	仁化县
	城市公共充电站
	1
	20
	0
	500
	2017

	59
	仁化县
	出租车充换电站
	1
	15
	0
	330
	2017

	60
	仁化县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17

	61
	仁化县
	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 
	1
	3
	30
	180
	2017

	62
	曲江区
	城际快充站  
	1
	8
	0
	200
	2017

	63
	曲江区
	城市公共充电站
	1
	20
	0
	500
	2017

	64
	曲江区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17

	65
	曲江区
	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 
	1
	3
	30
	180
	2017

	66
	南雄市
	城市公共充电站
	1
	20
	0
	500
	2017

	67
	南雄市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17

	68
	南雄市
	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 
	1
	3
	30
	180
	2017

	69
	乐昌市
	城市公共充电站
	1
	20
	0
	500
	2017

	70
	乐昌市
	出租车充换电站
	1
	15
	0
	330
	2017

	71
	乐昌市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17

	72
	乐昌市
	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 
	1
	3
	30
	180
	2017

	73
	浈江区
	城市公共充电站
	1
	20
	0
	500
	2018

	74
	浈江区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18

	75
	浈江区
	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 
	1
	3
	30
	180
	2018

	76
	新丰县
	城际快充站  
	2
	16
	0
	400
	2018

	77
	武江区
	城市公共充电站
	1
	20
	0
	500
	2018

	78
	武江区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18

	79
	武江区
	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 
	1
	3
	30
	180
	2018

	80
	翁源县
	城际快充站  
	2
	16
	0
	400
	2018

	81
	始兴县
	出租车充换电站
	1
	15
	0
	330
	2018

	82
	始兴县
	城际快充站  
	2
	16
	0
	400
	2018

	83
	仁化县
	城际快充站  
	1
	8
	0
	200
	2018

	84
	曲江区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18

	85
	曲江区
	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 
	1
	3
	30
	180
	2018

	86
	南雄市
	城际快充站  
	1
	8
	0
	200
	2018

	87
	乐昌市
	城际快充站  
	1
	8
	0
	200
	2018

	88
	浈江区
	出租车充换电站
	1
	15
	0
	330
	2019

	89
	浈江区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19

	90
	新丰县
	城际快充站  
	1
	8
	0
	200
	2019

	91
	武江区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19

	92
	武江区
	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 
	1
	3
	30
	180
	2019

	93
	翁源县
	城际快充站  
	1
	8
	0
	200
	2019

	94
	翁源县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19

	95
	仁化县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19

	96
	仁化县
	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 
	1
	3
	30
	180
	2019

	97
	曲江区
	城市公共充电站
	1
	20
	0
	500
	2019

	98
	曲江区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19

	99
	南雄市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19

	100
	南雄市
	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 
	1
	3
	30
	180
	2019

	101
	乐昌市
	城际快充站  
	1
	8
	0
	200
	2019

	102
	乐昌市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19

	103
	乐昌市
	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 
	1
	3
	30
	180
	2019

	104
	浈江区
	城市公共充电站
	1
	20
	0
	500
	2020

	105
	浈江区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20

	106
	浈江区
	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 
	1
	3
	30
	180
	2020

	107
	新丰县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20

	108
	新丰县
	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 
	1
	3
	30
	180
	2020

	109
	武江区
	城市公共充电站
	1
	20
	0
	500
	2020

	110
	武江区
	出租车充换电站
	1
	15
	0
	330
	2020

	111
	武江区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20

	112
	武江区
	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 
	1
	3
	30
	180
	2020

	113
	翁源县
	城市公共充电站
	1
	20
	0
	500
	2020

	114
	翁源县
	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 
	1
	3
	30
	180
	2020

	115
	乳源瑶族自治县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20

	116
	乳源瑶族自治县
	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 
	1
	3
	30
	180
	2020

	117
	仁化县
	城际快充站  
	1
	8
	0
	200
	2020

	118
	仁化县
	城市公共充电站
	1
	20
	0
	500
	2020

	119
	仁化县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20

	120
	曲江区
	城际快充站  
	1
	8
	0
	200
	2020

	121
	曲江区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20

	122
	曲江区
	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 
	1
	3
	30
	180
	2020

	123
	南雄市
	城际快充站  
	1
	8
	0
	200
	2020

	124
	南雄市
	城市公共充电站
	1
	20
	0
	500
	2020

	125
	南雄市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20

	126
	乐昌市
	城市公共充电站
	1
	20
	0
	500
	2020

	127
	乐昌市
	公交车充换电站
	1
	10
	0
	500
	2020


表7.1-2  “十三五”韶关市充电站新增建设规划表
单位：座
	序号
	县区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十三五”合计

	1
	全市
	47
	34
	18
	16
	24
	139

	2
	浈江区
	6
	2
	3
	2
	3
	16

	3
	武江区
	6
	1
	3
	2
	4
	16

	4
	曲江区
	5
	4
	2
	2
	3
	16

	5
	乐昌市
	6
	4
	1
	3
	2
	16

	6
	南雄市
	6
	3
	1
	2
	3
	15

	7
	仁化县
	4
	4
	1
	2
	3
	14

	8
	始兴县
	3
	4
	3
	0
	0
	10

	9
	翁源县
	3
	4
	2
	2
	2
	13

	10
	新丰县
	3
	4
	2
	1
	2
	12

	11
	乳源瑶族自治县
	5
	4
	0
	0
	2
	11


7.1.2  “十三五”逐年的各县区充电桩建设数量

根据6.1节韶关市发展目标对韶关市“十三五”逐年的各县区充电桩建设进行细化，详见表7.1-3。

表7.1-3  “十三五”韶关市充电桩新增建设规划表
单位：个
	序号
	县区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十三五”合计

	1
	全市
	703
	742
	1468
	1757
	2271
	6941

	2
	浈江区
	136
	69
	300
	287
	373
	1165

	3
	武江区
	138
	74
	329
	308
	401
	1250

	4
	曲江区
	87
	126
	175
	243
	315
	946

	5
	乐昌市
	60
	82
	116
	161
	207
	626

	6
	南雄市
	64
	90
	127
	174
	226
	681

	7
	仁化县
	56
	76
	110
	147
	193
	582

	8
	始兴县
	40
	56
	81
	109
	141
	427

	9
	翁源县
	46
	65
	89
	126
	163
	489

	10
	新丰县
	38
	52
	70
	102
	124
	386

	11
	乳源瑶族自治县
	38
	52
	71
	100
	128
	389


7.2  资金需求

根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编制有关工作的通知》（粤发改能电〔2015〕784号）文件内容，各类型充电设施配电容量与投资单价参考见表7.2-1。

表7.2-1  各类型充电设施配电容量与投资单价参考

	序号
	名称
	服务的车数量（辆）
	配电容量（千伏安）
	单价（万元）/座（个）

	1
	公交充电站
	20
	1500
	500

	2
	出租车充电站
	30
	750
	330

	3
	物流环卫等专用车充电站
	30
	260
	180

	4
	城市公共充电站
	20
	1000
	500

	5
	城际快速充电网络
	8
	630
	200

	6
	分散式公共充电桩（直流快充）
	1
	45
	14.5

	7
	分散式公共充电桩（交流慢充）
	1
	7.8
	0.8

	8
	公共机构专用充电桩（交流慢充）
	1
	7.8
	0.8

	9
	私人专用充电桩（交流慢充）
	1
	7.8
	0.8


根据7.1节韶关市“十三五”充电设施规划实施安排同时参考表7.2-1，对韶关市“十三五”充电设施建设的逐年新增资金需求进行测算，预计“十三五”期间韶关市充电设施总资金需求约5.74亿元，详见表7.2-2。

表7.2-2  “十三五”期间韶关市充电设施资金需求测算表

单位：亿元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十三五”合计

	充电站
	1.709 
	1.269 
	0.517 
	0.565 
	0.901 
	4.961 

	充电桩
	0.139 
	0.090 
	0.125 
	0.184 
	0.241 
	0.779 

	合计
	1.848 
	1.359 
	0.642 
	0.749 
	1.142 
	5.74


7.3  用地需求匡算

根据7.1节韶关市“十三五”充电设施规划实施安排同时参考表7.2-1，对韶关市“十三五”充电设施建设的逐年新增用地需求进行测算，预计到2020年韶关市充电设施总用地约12.51万平方米，详见表7.3-1。

表7.3-1  “十三五”期间韶关市充电设施用地需求测算表

单位：万平方米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十三五”合计

	充电设施新增用地
	3.872
	3.0492
	1.2874
	1.7994
	2.5022
	12.51


7.4  用电需求

根据7.1节韶关市“十三五”充电设施规划实施安排同时参考表7.2-1，对“十三五”期间韶关市充电设施用电需求进行测算。“十三五”期间，韶关市充电设施新增用电量5730.51万千瓦时，新增配电容量18.50万千伏安，详见表7.4-1。

表7.4-1  “十三五”期间韶关市充电设施用电需求测算表

单位：万千瓦时、万千伏安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十三五”合计

	充电设施新增用电量
	509.10 
	710.35 
	986.77 
	1506.55 
	2017.75 
	5730.51 

	充电设施新增配电容量
	5.0950 
	3.8270 
	2.4215 
	3.0075 
	4.1513 
	18.50 


第8章  保障措施

8.1  加强规划指导

将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的有关内容纳入韶关市城乡规划,完善独立占地的充电基础设施布局,明确各类建筑物配建停车场及社会公共停车场中充电设施的建设比例或充电基础设施要求。原则上,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应100%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大型公共建筑物配建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的车位比例不低于10%,每2000辆电动汽车应至少配套建设一座公共充电站。韶关市政府有关部门将城际快充网络纳入相关高速公路规划,明确在高速公路服务区配建充电基础设施的要求。

8.2  加大用地支持力度

将独立占地的集中式充换电站用地纳入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按照加油加气站用地供应模式,根据可实施供应的国有建设用地情况,优先安排土地供应。新建项目用地需配建充电基础设施的,可将配件要求纳入土地供应条件,允许土地使用权取得人与其他市场主体合作,按要求投资建设运营充电基础设施。鼓励在已有各类建筑物配建停车场、公交场站、社会公共停车场与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场所配建充电基础设施,韶关市政府将协调有关单位在用地方面予以支持。

8.3  强化安全管理

将建立充电基础设施安全管理体系,完善有关制度标准,加大对用户私拉电线、违规用电、建设施工不规范等行为的查处力度。依法依规对充电基础设施设置场所实施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以及备案抽查,并加强消防监督检查。主管部门要督促充电基础设施运营使用的单位或个人,加强对充电基础设施及其设置场所的日常消防安全检查及管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8.4  加大物业协调力度

参考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全国统一的私人用户居住地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示范文本。韶关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应按照示范文本,主动加强对业主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引导业主支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应当依法履行自治管理职责,依据示范文本,结合自身实际,明确物业服务区域内建设管理充电基础设施的流程,并将相关内容纳入物业服务合同。

8.5  加强供用电监管力度

电力监管部门应对充电基础设施供用电环节加强监管。电网企业和充电基础设施运营企业应配合监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按规定和要求提供真实完整的信息。对于电网企业服务不合规、充电基础设施运营企业和个人违规用电等情况,依法依规进行查处,并视情节予以处罚。

8.6  强化金融服务支撑

鼓励金融机构在商业可持续原则下,创新金融产品和保险品种,综合运用风险补偿等政策,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推广股权、项目收益权、特许经营权等质押融资方式,加快建立包括财政出资和社会资本投入的多层次担保体系,积极推动设立融资担保基金,拓宽充电基础设施投资运营企业与设备厂商的融资渠道。鼓励利用社会资本设立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专项基金,发行充电基础设施企业债券,探索利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支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8.7  落实地方主体责任

韶关市政府将切实承担起统筹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的主体责任,将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作为政府专项管理内容,建立由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牵头、相关部门紧密配合的协同推进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完善配套政策,在2016年3月底前发布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制定出台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办法,并抓好组织实施。

8.8  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韶关市各有关部门、企业和新闻媒体将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政策、规划布局和建设动态等的宣传,让社会各界全面了解充电基础设施,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引导消费者购买使用电动汽车。加强舆论监督,曝光阻碍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损害消费者权益等行为,形成有利于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的舆论氛围。

第9章  主要结论和建议

9.1  主要结论

(43)  到2020年，韶关市电动汽车保有量将分别达到：公交车617辆，出租车441辆，物流环卫等专用车872辆，公务乘用车2594辆，私人乘用车3612辆。
(44)  到2020年，韶关市将建成充电站148座，其中：公交车充换电站44座，出租车充换电站15座，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31座，城市公共充电站31座，城际快充站27座。建成充电桩7047个，其中：分散式公共充电桩802个，公务乘用车专用充电桩2611个，私人乘用车专用充电桩3634个。

(45)  “十三五”期间，韶关市充电设施总资金需求约5.74亿元，充电设施总用地约12.51万平方米,新增用电量5730.51万千瓦时，新增配电容量18.50万千伏安。

9.2  建议

9.2.1  建议尽早将充电站用地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韶关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土地资源较为稀缺，建议将电动汽车充电站规划尽早纳入韶关市城市总体规划之中，预留出充电设施的用地，确保充电设施规划在韶关城市总体发展规划的指导下顺利实施。

9.2.2  密切关注电动汽车相关政策、标准对规划结果的影响，适时进行规划的滚动修编。

由于电动汽车为新生事物，其发展速度及普及率受国家、地方相关政策影响较大，且目前包括汽车厂家、行业协会、电网公司等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各方相关规范和设备的技术细节也需进一步细化，而这些对充电设施规划结果均有较大影响，因此，后期需结合相关政策、标准的实施与变化情况，适时对本次规划进行滚动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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